
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座談會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6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10分

地點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文山分場會議室

參加人員：

考試院：王委員亞男、張委員素瓊、蕭委員全政、周委員萬來

謝委員秀能、周委員玉山、楊委員雅惠、張委員明珠

蔡委員良文、袁副秘書長自玉、周參事兼組長秋玲

蘇副處長清波、林主任啟貴

考選部：顏司長惠玲

銓敘部：呂司長秋慧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：洪副處長淑姿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：施參事旺坤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：陳主任委員保基、王副主任委員政騰

陳副主任委員文德、沙副主任委員志一

暨所屬各機關首長及同仁

               

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政良

壹、陳主任委員保基致詞並介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農委會）相關與會人員

  一、非常感謝考試院王值月委員亞男率同各位考試委員蒞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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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視察指導。

二、介紹本會與會人員（略）。

貳、王值月委員亞男致詞並介紹本院暨所屬部會及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與會人員

  一、謝謝陳主任委員及各位首長同仁的熱情接待，農委會組

織龐大，業務管轄範圍包含農、林、漁、牧在內，本席本

（6）月份值月，特別安排到貴會參訪，以了解考銓實

務及相關問題。

二、介紹本院暨所屬部會及人事總處與會人員（略）。

叁、農委會人事業務簡報

陳主任素枝簡報農委會人事業務概況（略）

肆、議題討論及意見交流

討論題綱一：請問貴會及所屬現有組織編制、員額及職務列

等，是否符合業務需要與未來發展？其中具公

務人員考試資格及約聘僱人員人數及所占百分

比為何？組織改造後，貴會所規劃之組設及人

力增減情形為何？人力需求及員額配置是否妥

適？

◎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林副局長長立

總統於民國 99年 8月4日令公布施行農村再生條例後，為

因應未來農村活化再生之需要，本局職掌業務除原農村建

設業務外，新增培根計畫、農村再生計畫、農村資源調查、

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、非重劃地區農路改善、農村社區防

災設施及環境綠美化設施等業務，人力顯有不足，實在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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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增加員額，以利農村建設之推展。

◎農委會水產試驗所陳所長君如

水試所近幾年增設淡水、東部知本等分部，為落實馬總統

在六大農業施政主軸提出之「建設臺灣成為亞太種苗中心

發展觀賞魚類成為新興外銷主力產業」，成立「觀賞魚研究

團隊」與「水產種苗研究團隊」，以加強科技研發，提升產

業核心競爭力，現有人力已明顯不足，未來如將水族館收

回自行經營，人力將更形吃緊。

◎農委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黃主任金城

本園區原規劃園區面積233公頃，目前進駐廠商約100家，

日前業奉行政院核可擴編167公頃，為維持最佳之服務品

質，全員投入，已出現專業人力不足之困境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謝謝相關單位補充說明，請教各位委員對討論題綱一有無

相關意見？本題綱之重點在行政院組織改造（以下簡稱組

改）後之人力配置，但組織再造係以人力精簡為目標，且

受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（以下簡稱總員額法）總量管制

之限制，故解決人力不足問題，仍有待努力。

◎周委員萬來

本院 3月份值月委員詹委員中原曾安排至國立臺灣大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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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參訪，當時會上曾提出特殊

性技工改稱技術士議題，請教貴會簡報中所謂特殊性技工

是否亦有改稱技術士問題，未來如職稱未改，對當事人之

實質權益有無影響？又簡報第 6頁所列 39位科長職務，

係現行農委會編制抑或未來改制農業部之編制？請說明。

◎農委會林務局李局長桃生

特殊性技工為人事總處所定之職稱，實務上皆稱為技術士

職稱如未改，對當事人之實質權益尚無影響，但基層人員

確實期盼能改置一個具相等地位之職稱，以增益其榮譽感。

◎農委會人事室陳主任素枝

簡報所提39位科長係農委會目前的編制，其中 19位專任，

20位係由技正兼任，組改後希望繼續由技正兼任科長，以

因應農業部業務之特殊需要。

◎蔡委員良文

請教貴會職工組成，其中弱勢族群（如身心障礙、原住民

族）之百分比如何？其實際分布情形如何？本次組改人員

移出、移入之狀況如何？欲辦理優退之人員多寡？會有無

相關調解機制？

◎農委會人事室陳主任素枝

本會弱勢族群之進用皆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詳細資料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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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再提供蔡委員參考；本次組改，本會及所屬機關人員多

數納入農業部，變動不大，移出人員多數係配合業務移撥

至環境資源部，將由移出單位辦理員工意願調查並妥善處

理，本會及所屬機關並將辦理員工權益保障說明會；至於

優退方面，因本次組改未辦理精簡、縮編，未符辦理優退

要件，至於技工、工友則較具彈性，部分人員得辦理優退。

◎蕭委員全政

適才業務簡報提到公務人員核心價值，請教陳主任，其中

廉正、忠誠的意義為何？麻煩請說明一下。

◎農委會人事室陳主任素枝

廉正、忠誠與個人的品格相關，廉正部分機關政風單位已

有相關規範，但個人認為自律更為重要；忠誠部分則能解

釋為在法令規範下，盡忠職守。

◎蕭委員全政

所以忠誠係依法行政，但效忠的對象為何？係法律？抑或

其他？ 

◎農委會人事室陳主任素枝

個人認為效忠的對象應係國家。

◎蕭委員全政

效忠國家與忠誠二字，其關聯性如何，實在有待再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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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張委員明珠

一、貴會編制員額 391人，預算員額 330人，現有人力 307

人，希望增加預算員額，是否係為因應組改後新增業

務之人力需求？如新增業務確有必要，或可依總員額

法向行政院積極爭取。

二、貴會女性職員 169人，男性職員138人，女性所占之

比率為 55%，其中女性簡任主管 7人、薦任主管12人，

不計兼任主管，女性主管的比率為 51%，尚屬適當。

本席非常肯定並感謝貴會重視女性主管之拔擢，希望

繼續營造性別友善之環境，協助女性員工強化核心職

能，以提升貴會之行政績效。

三、貴會重視人才培訓，成果斐然，本席深感敬佩。99年

至 103年通過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保訓會）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培訓者計有 9 位，

104年亦有 9位通過該飛躍方案評鑑中心法遴選作業

獲選參訓，請教已結訓的 9位目前工作表現如何？通

過保訓會高階文官中長期發展性訓練後，表現是否特

別傑出？陞遷情形如何？並請貴會繼續全力支持 104

年獲選的 9位人員參訓事宜。 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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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相關單位及人事總處回應。

◎農委會人事室陳主任素枝

有關內部人力運用，本會將持續努力，本會 99年至 103

年通過貴院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訓練者計有 9位，其中

數位即在現場，均為本會所屬機關首長、副首長，工作表

現均非常優秀。

◎陳主任委員保基

本會今年推薦 11 人參加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，獲選 9

位，本人非常驚訝與欣慰。本會另自辦中高階主管訓練班

希望人員訓練能與業務銜接，並拔擢優秀人員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農委會人才培訓成果豐碩，令人感佩。

◎人事總處施參事旺坤

各部會因組改組織變動常有增加員額之需求，然而組改受

限於總員額法之總量管制，無法大量增加員額，但支持各

部會於總員額內調整，如須額外增加人力，則須報請行政

院核定。

討論題綱二：請問貴會現行考績、獎懲制度如何執行?又貴會

及所屬發放工作獎金、地域加給及業務人員支

領專業加給之情形如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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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請教各位委員及農委會對此有無說明補充？

◎陳主任委員保基

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「公務員不得經營商

業或投機事業。……」未排除繼承財產部分，導致本會迭有

發現員工因繼承而違法，致遭記過等處分情事，未盡合理

建請大院修正。

◎銓敘部呂司長秋慧

本院立法政策，擬以公務人員基準法（以下簡稱基準法）

取代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，基準法草案業經

函請立法院審議，其第 34條業就公務人員經營營利事業

或投資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營利事業訂定合理之緩衝期限

惟陳主任委員所提者為須正視之問題，本部將視基準法之

立法進度，適時研議將其納入基準法修正草案，或先行修

正服務法相關規定。

討論題綱三：現行公務人員之培訓法制，如何提升貴會公務

人員執行職務能力?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本案相關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（以下簡稱訓練進修法）修

正建議，請保訓會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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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保訓會洪副處長淑姿

訓練進修法之立法本旨在鼓勵公務人員汲取新知，將所學

貢獻國家，而非鼓勵公務人員出國進修取得學位，惟本案

將納入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修正之參考。

◎陳主任委員保基

在場很多人為早期薦送出國進修人員，但政府已有很長一

段時期不鼓勵公務人員出國進修，讓人憂心新進人員之國

際接軌能力，尤其在面臨國際談判或交流時，常有窒礙，

甚至語言不通之處，建請保訓會彈性處理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國際人才培訓事關國家競爭力，請保訓會適時檢討修正訓

練進修法。

◎周委員萬來

國際人才培訓跟保訓會的關係較小，應為人事總處職掌，

近幾年可能因立法院刪減相關預算，各機關奉派帶職帶薪

出國長期進修者幾不復見，連行政院選送出國進修半年的

也只剩幾個名額，情況確實有待改善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國際人才培訓對國家影響重大，請人事總處施參事將本建

議帶回研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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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蔡委員良文

國家重大政策多係由行政院主導推動，而保訓會可由修正

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，強化國際人才培訓法制，必要

時亦可協力。

◎人事總處施參事旺坤

早期公務人員出國進修能拿學位者為少數，目前出國進修

或受訓多以2-3週為主軸，國際交流人才培訓確實重要，

但此涉及部會人才培育發展規劃及預算編列，建議列入紀

錄，由行政院及考試院共同通盤研議檢討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今日會議紀錄請轉送人事總處參處。

討論題綱四：現行考選制度與分發任用方式能否確切達到貴

會用人考用配合之目標？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農委會有無補充說明？

◎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陳所長駿書

技術類職組仍需考量其專業分工之需要，於職組內經整併

不同專業職系後，建議仍應依其專業分設不同考試類科，

例如植物病蟲害防治職系係包括植病與昆蟲 2個範疇，其

養成專業不盡相同，如僅設「植物病蟲害防治」類科，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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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之需求，建請大院協助檢討區

分考試類科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本席多次參與國家考試典試事務，對相關特殊產業缺乏專

業人才，有很深的感慨，確實亟待協助。本案考選部及人

事總處已有書面回應，各位委員及銓敘部有無補充？如沒

有，本題綱併之後的提案討論。

提案一：農業部農糧署各分署、漁業署南區分署、動植物防疫

檢疫署各分署之科長、處(室)主任、幕僚長(秘書)之

職務列等調整案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本案銓敘部及人事總處已有書面回應，現場有無補充說明。

◎農委會農糧署李署長蒼郎

各分署之科長、處(室)主任、幕僚長(秘書)之職務列等調整

案，建議大院基於衡平性、技術性考量，同意如提案單之

建議調整。尤其，目前各縣（市）科長至少列薦任第八職

等至第九職等，上開各分署科長則列薦任第八職等，未盡

衡平，且薦任第八職等未具簡任升官等訓練資格，有礙其

陞遷，導致人員士氣低落，組織運作困難。

◎陳主任委員保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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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省時，農糧署為作業最複雜的單位，整併後的農糧署署

長甚至沒有主管加給，此問題存在多年，希望委員能協助

解決；另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防疫科科長至各縣（市）督導

防疫，面對職等比自己高的科長，易生領導統禦問題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歡迎張委員素瓊到場，張委員回院裡處理警察特考典試事

務，現趕來參與座談。適才周委員萬來建議，以下幾個提

案，多與職務列等調整相關，建議一併討論。

提案二：農業部所屬三級試驗研究機構之研究員職務列等修

正案。

提案三：現行考選制度未能完全符合本會試驗研究及改良場

所用人需求，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，建請同意並支

持農業部直屬四級試驗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比照教育

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採用「聘任制度」，其研究員

並得比照副教授以上之資格聘任。

◎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陳所長駿季

本會所屬三級試驗研究機構，包含農業試驗所、林業試驗

所、水產試驗所、畜產試驗所、家畜衛生試驗所（將改制為

獸醫試驗所）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等6個，其研究員之

職務列等係單列簡任第十職等，基於與機關首長之職務列

等銜接、與其他同層級機關研究員之職務列等平衡及掄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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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才之需等理由，建請同意於改制為農業部時，將其職務

列等修正為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。

提案四：建議提高各改良場「研究員」與「副研究員」編制員

額，以利留任及網羅優秀人才案。

◎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黃場長鵬

國家考試分發至農業改良場之助理研究員因陞遷困難，常

被挖角至公所擔任農業課長，留才不易，建議在符合官職

等配置準則原則之下，減列「助理研究員」編制，適度提高

試驗單位「研究員」與「副研究員」編制員額，以利留任及

網羅優秀人才。

◎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陳所長駿季

過去認為農業試驗機關為行政機關，近來才認可其具研究

單位性質，修正進用制度，改採兩用制，得比照教育人員

任用條例，聘任特殊專長人員，用人始得彈性調整，但目

前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比例為1比 3.07，助理研究員陞

遷困難，至少約 10年才能陞遷，打擊士氣甚大，希望此

次組改，適度提高副研究員比率，以彰顯其研究價值，並

鼓勵其士氣。

◎楊委員雅惠

提案二、三、四均提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進用、職務列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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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比率問題，本席認研究人員績效應評量其研究成果而

定，但目前研究人員相關制度係依公務人員制度的思維建

制，各界並不重視研究，故短期內不易變革，本席建議銓

敘部及人事總處進一步思考，如何於組改時先行謀求改進

至於長期如何規劃建制，則可請各機關集思廣益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謝謝楊委員。研究人員相關制度受限於現行法令及政策思

維，難於短期內有所突破，但如事實上有需要，仍應進行

檢討改進。

提案五：農業部之科長由簡任技正兼任及簡任技正兼任科長

之人數不納入計算簡任非主管不宜高於機關科長設

置職務數之 70%範圍案。

提案六：農業部之超編人員以出缺後改置為原則調整職務總

數案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
以上提案有關職務列等、職務調整及簡任非主管比率限制

等，除書面回應外，請銓敘部呂司長補充說明。

◎銓敘部呂司長秋慧

一、感謝農委會及所屬機關針對職務列等部分分別提出許

多建議，有關農糧署精省整併過程複雜，編制難以整

併一事，本人恭逢其盛，感同身受。今日所提 6項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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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幾乎涵蓋貴會所有組織編制問題，絕大部分集中

於職務列等之調高，以機關的立場當然希望調高列等，

但職務列等之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且易引致援引比

照，故本部對此傾向通盤性考量，未來農業部組織法

通過後，本部將基於制度衡平性並兼顧機關用人需求，

通盤考量，慎重處理農業部相關編制表，並轉陳考試

院審議。

二、組改後農業部所屬三級試驗機構組織法增訂研究員、副

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，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

例相關規定聘任研究人員，改採任用、聘任兩用制；

至於四級機構研究人員聘任部分，目前尚缺乏法律依

據，惟考量三、四級研究機構之一致性，本部將視三

級機構組織法立法結果再行研議，陳報考試院核奪。

三、又貴會多位（簡任）技正兼任科長，希望不納入計算

簡任非主管不宜高於機關科長設置職務數之 70%範圍

一節，此種兼任狀況在全國各機關均甚少見，簡任非

主管為重要的歷練職務，多為核稿人員，如長期兼任，

易滋生問題，建議思考其他處理方式，例如回歸 1人

1職之常態。至於各機關如有超編員額，例來均採出

缺後改置之方式處理，以維護現職人員權益，未來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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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部如有超編狀況，亦將依此原則處理。

◎蔡委員良文

一、人事員額配置等通案部分，農糧署及交通部公路總局

均有類似問題，未來組改完成，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

等員額配置準則及職務列等通盤調整時，貴會如何強

調本身業務之獨待性與專業性等，以爭取調整。如一

時未能調整，或可由調整專業加給或其他加給方面，

先行處理。

二、個案部分，獸醫佐考選問題有待修正職業主管之專業

法規解決；至貴會高達 20 位技正兼任科長一節，將

導致可運用人力相對減少，並影響相關人員陞遷，建

議回歸正辦，配套處理。

◎陳主任委員保基

一、感謝各位委員對本會提案詳予回應，農糧署等機關問

題，請銓敘部及人事總處長官協處，又研究員、副研

究員、助理研究員職務列等及配置比率問題，日後將

請陳主任檢附相關資料送銓敘部核議。

二、再次感謝各位考試委員及院部會及人事總處長官的鼓

勵及指導。

◎王值月委員亞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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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位委員、院部會及人事總處人員對各個提案均已詳細

答復，有無其他相關補充說明及建議。

二、非常感謝大家參與今日的座談會，今天農委會提出的

相關問題，院部會及人事總處均已了解，將在官制官

規的整體衡平性考量下，一起謀求解決之道。再次感

謝。

散  會：下午4時

主 席   王 亞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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